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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兹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該公告中有如下
表述：「本公司與多間商業銀行（作為貸款人）及Credit Suisse AG新加坡分行（作
為安排人）訂立貸款協議」，此句話正確的表述應為「本公司與多間商業銀行（作
為貸款人）及Credit Suisse AG新加坡分行及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
（作為聯合安排人）訂立貸款協議」。此外，該公告中進一步綠鞋貸款的金額，應
為「綠鞋貸款通知所訂明之金額，惟有關金額不得超過180,000,000美元」。

代表董事會
中國正通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

China ZhengTong Auto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
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

王昆鵬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昆鵬先生（首席執行官）、李著波先生、
陳弢先生及邵永駿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王木清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天祐博
士、譚向勇先生及張燕生先生。


